
區政類：案件編號11 

臺北市各區公所 

「寺廟申請財產處分、不動產抵押貸款及核發印鑑證明」 

作業流程圖 

受理方式：郵寄申辦、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跨區收件、網路申辦(非全程式) 

總處理時限：(1)財產處分：28日、(2)不動產抵押貸款許可：22日、(3)寺廟印鑑或負責人印鑑證明核發：

18日(含假日/日曆日) 

2.1區公所通知

申請人補正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處理期限 

區
公
所 

2. 
2.1 
2.2 
2.3 
 
 

1.  1日 

 

符合 

2.初審 

是 

2.2是否

依限補正 

不符合 

否 

2.3.退件 

3. 
3.1 3.民政局

審查 

不符規定，予以駁回 

民
政
局 

區
公
所 

4.  6日 
4.1 

(1)寺廟申請財產
處分、不動產抵
押貸款許可：5日 
(2)寺廟申請核發
印鑑證明：4日 
 

(1)寺廟申請財產
處分：16日 
(2)寺廟申請不動
產抵押貸款許可：
10日 
(3)寺廟申請核發
印鑑證明：7日 

符合 

1.收件 1.收件 

3.1民政局同

意備查 

4.1區公所駁
回逕退申請人 

 

4.區公所回復
申請人 

 


